[bookmark: _GoBack]顺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顺昌县扶持奖励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体加大产品上行、下行交易量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顺昌县扶持奖励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体加大产品上行、下行交易量若干措施》已经县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顺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13日
　

顺昌县扶持奖励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体加大产品
上行、下行交易量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积极性，奖励扶持我县电子商务主体发展，培育企业和个体发展壮大，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以下措施：
　　　一、奖励对象
　　　对我县2017年1月以来新增和现有的农村淘宝服务站点、工业产品上线电商企业和农特产品上线电商企业（自然人店）予以奖励。工业产品上线电商企业指在我县注册、登记，销售顺昌工业产品的电商企业；农特产品上线电商企业（自然人店）指在我县注册、登记，销售顺昌农特产品的电商企业（自然人店）。以上所述电商企业（自然人店）必须对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展开帮扶（代买、代卖、提供就业等），方可申请本奖励。
　　　二、奖励标准
　　　（一）对在产品下行交易中做出贡献的农村淘宝“村小二”（含“淘帮手”）的奖励。对于年销售额达到100-200万元的（含100万元），给予1000元奖金；达到200-300万元的（含200万元），给予2000元奖金；达到300-500万元的（含300万元），给予3000元奖金；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含500万元），给予5000元奖金。
　　　（二）对在产品上行交易中做出贡献的工业产品上线电商企业的奖励。对于年销售额达到100-200万元的（含100万元），给予3000元奖金；达到200-300万元的（含200万元），给予5000元奖金；达到300-500万元的（含300万元），给予7000元奖金；达到500万元的，给予9000元奖金，并且每增加300万元，增加1000元奖金。
　　　（三）对在产品上行交易中做出贡献的农特产品上线电商企业（自然人店）的奖励。对于年销售额达到30-70万元的（含30万元），给予3000元奖金；达到70-100万元的（含70万元），给予7000元奖金；达到100万元的，给予10000元奖金，并且每增加100万元，增加1000元奖金。
　　　三、申报程序
　　　农村淘宝服务站点、工业产品上线电商企业和农特产品上线电商企业（自然人店），每年可向县电商办申请，填报《顺昌县电子商务企业（个体）奖励资金拨付申请表》（见附件），由县外经局会同县扶贫、统计部门初审，再经县财政、审计等部门审核确认后报送县政府批准拨付，每年奖励一次。
　　　四、工作要求
　　　（一）县外经、财政、统计、审计、扶贫等单位（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做好服务与保障工作，共同营造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本文件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到2019年12月31日。本文件由县外经局负责解释说明，如与上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相抵触，以上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准。
 
　　　附件：顺昌县电子商务企业（个体）奖励资金拨付申请表
 
　　　　　　　　　　　　　　　　　
	附件：
顺昌县电子商务企业（个体）奖励资金拨付申请表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企业注册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时间
	 
	当年电子商务销售额
	 
	申请奖励金
额（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理由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县外经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扶贫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统计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财政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审计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人民政府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关于《顺昌县扶持奖励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体加大产品上行、下行交易量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

